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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追偿权。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承

诺 

填补被摊薄

即期回报相

关措施的承

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

害公司利益；2、本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

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本人

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

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

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

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6、

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

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

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

出具补充承诺；7、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

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

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

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采取相关管理措

施。 

2016年 02

月 01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

内，承诺

人遵守该

项承诺，

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

情形。 

实际控制人

温氏家族的

承诺 

填补被摊薄

即期回报相

关措施的承

诺 

1、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亦不侵占

公司利益。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

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

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

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

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3、作为填补回

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

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

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采

取相关管理措施。 

2016年 02

月 01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

内，承诺

人遵守该

项承诺，

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

情形。 

公司上市前

49 名自然人

股东 

重要资产、

经营资质和

环保事项的

兜底承诺 

一、如果温氏股份及其控股、全资子公司因

其本次发行前所使用、拥有、承包经营、租

赁的土地和/或房屋需按有关法律法规完善有

关权属、行政许可或备案手续，而被有关政

府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或要求承担其它法

律责任，所有承诺人愿意承担温氏股份及其

控股、全资子公司因此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

二、如果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温氏股

份及其控股、全资子公司因本次发行前尚未

2016年 05

月 06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

内，承诺

人遵守该

项承诺，

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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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资质而被政府部门

给予行政处罚或要求承担其它法律责任，所

有承诺人愿意承担温氏股份及其控股、全资

子公司因此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三、如果

温氏股份及其控股、全资子公司因本次发行

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或生产经营场所因政府

规划调整而被列入畜禽养殖禁养区，而被有

关政府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或要求承担其

它法律责任，所有承诺人愿意承担温氏股份

及其控股、全资子公司因此而导致的直接经

济损失。所有承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任何

一个承诺人履行完上述连带责任后，就其所

承担的超出其截至本函出具之日所持有的温

氏股份股份比例的部分，该承诺人有权向其

他承诺人行使追偿权。 

温氏股份 

2016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的承

诺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认购方之间

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资金来源均

为认购方本人的合法薪酬及自筹资金等合法

途径取得的资金，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

其他任何方式替他方持有的情形，不存在权

属纠纷，不存在本公司垫款的情形。认购方

参与本次认购盈亏自负、风险自担并与其他

投资者权益平等。 

2016年 08

月 15 日 

承诺作出

时至承诺

履行完毕 

报告期

内，承诺

人遵守该

项承诺，

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温氏股份 

2016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的承

诺 

公司不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等有关法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向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提供财

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况。 

2016年 08

月 15 日 

承诺作出

时至承诺

履行完毕 

报告期

内，承诺

人遵守该

项承诺，

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

情形。 

2016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

的直接认购

对象温鹏程、

温志芬、温均

生、温小琼 

2016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的承

诺 

作为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直接认购对

象，本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违反《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等有关法规的情

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向参与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的员工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况。 

2016年 08

月 15 日 

承诺作出

时至承诺

履行完毕 

报告期

内，承诺

人遵守该

项承诺，

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

情形。 

公司 2016年

度员工持股

计划、温鹏

程、温志芬、

温均生和温

小琼 

2016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的承

诺 

作为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5 名认购对

象，在与温氏股份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

《股份认购补充合同》中承诺如下：1、认购

对象参与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

构化安排，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均为认

购对象自身的合法薪酬及自筹资金等合法途

2016年 08

月 15 日 

承诺作出

时至承诺

履行完毕 

报告期

内，承诺

人遵守该

项承诺，

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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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取得的资金，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其

他任何方式替他方持有的情形，不存在权属

纠纷，不存在公司垫款的情形。认购对象参

与本次认购盈亏自负、风险自担并与其他投

资者权益平等。2、认购对象将严格遵照《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4 号-

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相关事项》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得违反有关短线交易、内幕

交易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将依法承担

相关责任及违约责任。3、认购合同生效后，

公司应当向认购对象发出《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股份认购缴款通知书》，认购对象应当在收

到《缴款通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认购款

足额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果认购对象未

能按协议约定足额缴付认购款的，则视为认

购对象自动放弃本次发行的股票的认购权，

则公司有权另行处理该等股票。认购对象须

承担违约责任。4、认购对象通过本次发行获

得的公司新增发行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情形。 

公司 2016年

度员工持股

计划 

2016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的承

诺 

公司 2016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员工在

《温氏股份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承诺书》中承

诺如下：1、本人充分知悉并了解本次发行的

发行方案、定价机制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内

容等相关事项；同意并接受公司根据我国法

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监管机关要求并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和市场情况所制定、调整和实

施的本次发行的最终方案；接受股票二级市

场的股票价格变化所带来的风险。2、本次认

购为本人自愿认购，不存在公司以摊派、强

行分配等方式强制本人参加公司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的情形。3、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为本

人的合法薪酬及自筹资金等合法途径取得的

资金，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其他任何方

式代替任何他方持有的情形，不存在权属纠

纷或公司垫款的情形；本人与其他认购方之

间也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4、本人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盈亏自负，风险自

担，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5、本人认可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及其授权代表按照本次发行

方案内容与公司签署相应的股份认购合同参

2016年 08

月 15 日 

承诺作出

时至承诺

履行完毕 

报告期

内，承诺

人遵守该

项承诺，

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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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次发行。6、本人同意所参与的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所取得的公司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7、本人同意将

本人的工资卡账户作为本人默认的结算账

户，若指定其他账户的，本人有义务向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详细账户

信息，因账户变更导致的损失和责任由本人

承担。8、本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规则》，参与员工持股计划及其管理

活动，并承担本次认购的相关风险。9、本人

的认购份额和认购金额（包括但不限于认购

份额增加、减少或认购主体变化）为不可撤

销和变更的承诺，非因有权机关的强制性要

求或公司同意，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权拒绝

任何变更或取消认购的请求。10、本认购承

诺书为本人认购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最终文

件，并替代本人之前因认购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所签署的其他相关文件。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1,271.09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308.0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说明：公司应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议案的日期作为

变更时点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4,529.4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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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8,650,397.29 26,975,482.1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8,650,397.29 26,975,482.14 

负债合计 8,479,594,348.51 6,998,814,928.8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350,296,856.00 3,625,247,38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768,373,481.85 6,493,422,957.8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50,571,049.35 750,571,049.35 

  未分配利润 6,226,875,346.71 4,522,173,334.2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096,116,733.91 15,391,414,721.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5,575,711,082.42 22,390,229,650.28 

法定代表人：温鹏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小琼            会计机构负责人：林建兴 

3、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5,284,997,988.35 13,934,461,082.12 

  其中：营业收入 15,284,997,988.35 13,934,461,082.12 

     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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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1,518,196,022.02 10,611,236,872.84 

  其中：营业成本 10,800,578,980.11 10,025,900,964.6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87,390.61 2,400,889.28 

     销售费用 144,366,346.38 140,506,015.41 

     管理费用 626,562,451.64 524,982,926.01 

     财务费用 -39,372,365.08 37,778,601.48 

     资产减值损失 -17,426,781.64 -120,332,524.02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³－�´号填列） 
-889,801.51 1,475,49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³－�´号填

列） 
55,451,499.63 36,005,644.5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18,906,378.55 -9,550,515.22 

    汇兑收益（损失以�³-�´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³－�´号填列） 3,821,363,664.45 3,360,705,343.81 

  加：营业外收入 24,287,461.96 27,374,973.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1,109,965.72 84,232.20 

  减：营业外支出 57,305,336.06 67,206,066.48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5,863,493.69 1,959,691.3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³－�´号填

列） 
3,788,345,790.35 3,320,874,250.33 

  减：所得税费用 44,262,749.08 8,896,814.1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³－�´号填列） 3,744,083,041.27 3,311,977,436.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07,403,546.52 3,137,581,483.41 

  少数股东损益 136,679,494.75 174,395,9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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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4,618,061.51 -106,159,286.8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84,618,061.51 -106,159,286.87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84,618,061.51 -106,159,286.87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20,707,796.60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62,121,843.61 -109,051,413.62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

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788,421.30 2,892,126.75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828,701,102.78 3,205,818,149.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3,692,021,608.03 3,031,422,196.5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36,679,494.75 174,395,952.7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83 0.7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83 0.72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

润为：0.00元。 

法定代表人：温鹏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小琼             会计机构负责人：林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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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母公司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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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89,698,672.92 1,079,454,838.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833,314,817.15 29,183,825,68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34,197,041.30 5,745,098,362.0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14,198,739.38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57,798,583.78 156,173,610.5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396,029,066.15 750,525,292.36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436,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53,827,649.93 2,030,333,642.3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881,020,561.73 2,845,939,388.74 

  投资支付的现金 4,109,946,262.57 2,370,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10,560,000.00 10,56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558,933.5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001,526,824.30 5,257,058,322.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47,699,174.37 -3,226,724,679.9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 44,305,101.76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 5,25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991,916,452.06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932,791.28 24,287,138.65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432,791.28 2,560,508,692.4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410,000,000.00 3,926,509,756.19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2,186,869,877.62 1,049,812,981.1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271,355,849.67 170,983,414.5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174,000.00 24,305,131.7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608,043,877.62 5,000,627,8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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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82,611,086.34 -2,440,119,176.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3,812,388.02 156,730.4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92,300,831.39 78,411,235.9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93,461,568.55 1,467,813,786.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01,160,737.16 1,546,225,021.91 

法定代表人：温鹏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小琼            会计机构负责人：林建兴 

8、母公司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70,791,459.08 1,259,319,615.84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6,194.2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4,980,618.98 125,078,080.7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45,772,078.06 1,384,523,890.8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14,418,113.72 955,454,239.57 


